附件一

南投縣各鄉(鎮、市)公所協辦地價稅稽徵核發經費標準

1、 業務經費核發標準：
	應發業務經費比率(以滯納期滿日之徵起數為準)％
	0.20
	0.23
	0.25
	0.27
	0.29
	0.32
	0.34
	0.36
	0.38
	0.42

	滯納期滿日徵績(徵起總額占應徵稅額比率)%
	未達
85


	85
|

未達
88
	88
|
未達
91
	91
|
未達
93
	93
|

未達
95
	95
|

未達
96.5
	96.5
|

未達
98
	98
|

未達
99
	99
|

未達

100
	100




(一)以上「徵起稅額」不包括委託金融機構轉帳代繳及由稅務局自行送達案件。

(二)業務經費中對於督徵費之列支，應以財政課長及該稅目（或該項業務）主辦人員，在該稅徵期及滯納期間切實辦理規定各項督徵工作，且在徵績達規定標準者，得於各該公所當期應得業務經費40%範圍內，分別按規定核發標準發給。.
(三)督徵工作項目如下：
1.配合主辦單位規劃催徵及清查等事宜。

2.於催徵期間內督導指揮催徵人員辦理催徵工作。

3.協調解決催徵上所遭遇之困難問題。

4.對應稅大戶親自訪問勸繳。

5.滯納期間負責督導催徵人員催繳，並取具催繳回證送交主辦單位。

(四)督徵費核發標準如下：
1.徵期內徵績（徵起稅額占應徵稅額比率）達85%以上未達96%，且超過上年同期徵績者；或在滯納期滿徵績達92%以上者未達99%，，每期每人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八千元。

2.徵期內徵績達96%以上，或滯納期滿徵績達99%以上者，每期每人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元。

2、 發單及催徵經費，依每一鄉（鎮、市）每期滯納期滿徵績之高低按下列標準發給。

	每件給資金額(元)
	5.00
	5.50
	6.00
	7.00
	8.00
	9.50
	11.00
	12.50
	14.50
	16.50
	19.00

	滯納期滿徵績百分比(%)
	未達

90
	90

|

未達

91
	91
|

未達
92
	92
|
未達
94
	94
|
未達
95
	95
|

未達
96
	96
|

未達
97
	97
|

未達
98
	98
|

未達
99
	99
|

未達

100
	100




說明：

1.徵績百分比=〔( 滯納期滿日徵起稅額╳  60    )＋(滯納期滿日徵起件數
╳  40   )〕╳ 100

2.徵起稅額以納庫數為準。

3.以上「徵起稅額」、「徵起件數」，不包括委託金融機構轉帳代繳及由稅捐稽徵機關自行送達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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